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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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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每
日
雨
水
利
用
量
及
利
用
對
象
不
明

確
。

 

說
明

：
謝

謝
委

員
說

明
與

指
教

。
本

案
雨

水

系
統

連
接

公
共

用
給

水
系

統
(昇

位
圖

如
圖

5.
7-

1)
。
回
收
雨
水
主
要
提
供
作

為
清

掃
用

水
及

綠
地

澆
灌

用
水

使

用
。
其
用
水
量
估
算
如
下
：

 

1.
 清

掃
用
水

 

本
計
畫
地
面
層
、
開
放
空
間
和
人
行

道
面

積
約

70
0 

m
2
，

以
每

日

12
m

m
/m

2
清

掃
水

量
計

(0
.0

12
m

/m
2 /日

)，
初

步
推

估
每

日

清
掃
用
水
約
為

8.
4C

M
D
。

 

2.
 綠

地
澆
灌
用
水

 

本
計

畫
可

澆
灌

面
積

約
53

.9
1 

m
2 ，

以
每
日

7m
m

/m
2
澆

灌
水

量
計

(0
.0

07
m

/m
2 /日

)，
則

每
日

約
需

澆

灌
用
水
量
約
為

0.
5C

M
D
。

 

則
每

日
清

掃
和

澆
灌

用
水

量
約

為
8.

9 

m
3 /日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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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
 
 

 
 

一
、
救
災
活
動
空
間
範
圍
內
應
能
承
受
本

市
現

有
最

重
雲

梯
消

防
車

之
1.

5倍

總
重

量
(即

75
噸

)，
範

圍
內

若
有

排

水
溝
應
避
開
或
予
以
補
強
，
並
由
專

業
技
師
簽
證
認
可
。

 

說
明

：
遵

照
辦

理
。

本
計

畫
將

依
相

關
消

防

法
規

規
定

，
救

災
活

動
空

間
範

圍
內

應
能

承
受

本
市

現
有

最
重

雲
梯

消
防

車
之

1.
5
倍
總
重
量

(即
75

噸
)，

範

圍
內

若
有

排
水

溝
應

避
開

或
予

以
補

強
，
並
由
專
業
技
師
簽
證
認
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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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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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
6.

4-
1國

道
客

運
編

號
1、

2公
車
站
名
修
正
為
「
台
北
站
」
。

說
明
：
遵
照
辦
理
。
已
將
環
說
報
告
表

6.
6.

4-
1

國
道
客
運
編
號

1、
2
公
車
站
名
修
正

為
「
台
北
站
」
。

 

6.
6.

4
p6

-8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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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
覆
說

明
 

修
訂
處

 

章
節

頁
次

 

二
、
公

車
路

線
資

訊
有

誤
，
說

明
如

下
，

請
修
正
：

 
編 號

 
增

加
路

線
 

刪
除

路
線

 

1 

20
2
區
、

21
2
夜
、

21
2

直
、

21
8

直
、

26
5

夜
、

26
5
區
、
藍

29
、

22
1、

23
4、

26
2
區

、

30
2、

60
4、

60
2 

24
3
、

24
5
、

26
3
、

27
0
、

51
3
、

65
6
、

66
7、

70
6 

2 

21
2
夜
、

21
2
直
、

26
2

區
、

63
5、

 
63

5
副

、
63

7、
64

0 

21
8
、

23
1
、

23
4
、

24
2
、

26
3
、

26
5
、

30
2
、

62
4
、

65
1、

65
8 

3 
63

5
副

 
－

 

4 
22

0
直

、
26

2
區

 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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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辦

理
。

有
關

  
貴

處
所

提
供

之

增
加

和
刪

除
之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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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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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訊

，
已

遵
照

意
見

修
正

於
環

說
報

告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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